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桓台县环保处罚“双罚”工作机制

实施方案的通知

桓政办发〔2017〕36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桓台县环保处罚“双罚”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1 日

 

桓台县环保处罚“双罚”工作机制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环保处罚“双罚”工作机制的通

知》要求，进一步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实现分级分类管理、联防联控的良好局面，

全面完成生态桓台建设各项工作任务，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提高认识，增强意识。近年来，全县各级各部门紧紧围绕“改善环境质

量，保障环境安全”的总体要求，组织开展多层次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但是当前全县的环境保护工作形势依然严峻，

环境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忧患意识

和责任意识，对各类环境违法行为要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整

改。各污染源单位要切实落实好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法律法规提出的

各项要求，坚决不越“红线”，不触“底线”。



　　二、明确责任，狠抓落实。根据《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网格化环

境监管长效机制的通知》（桓政办字〔2017〕27 号）要求，各镇、街道要组织

专职网格员按照职责分工对本辖区和行业领域内的污染点源、生态环境、信访案

件、污染纠纷、环境安全隐患、违法建设项目、饮用水源地、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等工作定期进行巡查和监督，做到“案必查，查必果”。

　　（一）县直有关部门。环保部门要强化统一监督管理职能。协调担负环境保

护职能的各级、各部门合法有效的履行环保监督职能。严格贯彻《淄博市环保局

关于印发<淄博市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随机抽查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淄环

发〔2016〕4 号）精神，落实随机抽查制度，重点加大县控及以上污染源监管

力度；强化信访舆情控制，重点查办重复性信访案件；完善联动机制，重点解决

环保领域共性的、突出的难点问题。其他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部门按照《桓台县

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试行）的通知》（桓办发

〔2017〕17 号）要求，制定相应的环境监管计划，同时建立问题清单，实行销

号制度，共同抓好环境监管工作。对涉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违法

行为，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查取证，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立案，并依法依

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各镇、街道。各镇、街道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每月对辖区内各类

污染源全覆盖监察一次，并填写《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表》，重点检查环保手续、

污染治理设施配套、在线监控设施建设、污染物排放、废弃物处置、环境安全管

理等工作落实情况，做到执法留痕；发现涉嫌违法违规的环境污染行为要第一时

间移送担负相应环境监管职责的部门进行立案查处或实施限期整治，并报县生态

办备案。做好群众信访、网络舆情的及时处置上报，落实各项环保专项行动要求，

抓好重点监管企业的日常巡查。

　　（三）各企事业单位。各企事业单位要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工作的主体责任，

按照各项要求建立环保工作制度并严格执行；要配套完善污染治理设施、在线监

控设施并确保正常运行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规范废弃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

流程；建立环境安全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及时妥善处置与本单位有关的环境信



访并消除影响；建立定期自查巡查制度，查找本单位可能存在的环境隐患并及时

处理，实现精细化管理，杜绝环境违法行为发生。

　　三、规范流程，加强督查。“双罚”是指县级以上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部门

每做出一起针对环境污染行为的行政处罚，除被处罚单位应缴纳罚款外，县财政

将等额扣减被处罚单位所在镇、街道的财政资金。被扣减的财政资金由财政部门

通过财政体制结算，统筹用于生态环保工作。县生态办将在每季度结束后五日内，

向财政部门提供上季度双罚金情况汇总表，以及各部门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

决定书复印件、企业缴纳罚款票据复印件等材料。财政部门在对资料进行分类汇

总核实后，对相应的镇、街道下达双罚金分配方案，并扣减相应财政资金。各镇、

街道和有关部门要督促各污染源单位严格守法经营、加快技术改造，督促各监管

主体全面落实环保监管责任；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密切协调配合，狠抓贯彻

落实，确保监管到位，避免“双罚”情况发生。县生态办将对各镇、街道和有关

部门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情况、企业改正情况以及整改后的监督管理情况进行

后督查。对“不重视、不落实、不作为”的单位和个人，以及被“双罚”单位，

将按照生态桓台建设工作考核制度进行评定考核，计入年度考核成绩。

 


